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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重庆市长寿区食品公共场所等
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的通知

长卫发〔2024〕13 号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长寿经开区党政办，长寿高新区管

委会，各委属（代管）单位、各民营（企业、厂矿）医疗机构：

根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重庆市食品公

共场所等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的通知》（渝卫发〔2019〕

23 号）、《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切实规范食品公共场所等

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流程的通知》（渝卫发〔2021〕10

号）文件要求，为确保我区预防性体检工作有序开展，现就进一

步规范我区食品公共场所等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通知

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从业人员健康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各相关单位要强化主动

服务，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企业和从业人员负担，按照“环节

少、时间短、流程优、质量好、服务佳”的总体要求，为从业人

员提供优质的健康检查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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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检机构

为切实保障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的质量控制管理，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管，经与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协商

沟通一致，决定取消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财政不再对从业人员预

防性体检单独予以补助，而由公立医疗机构发挥其公益性，承担

免费预防性体检工作。

经医疗机构主动申请，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了现场核查，

目前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具备检查项目中所有疾病

检查诊断能力的公立医疗机构有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

保健院、区精神卫生中心、渡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市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寿湖镇卫生院、葛兰镇卫生院、双龙镇

卫生院、洪湖镇卫生院 10 家单位，暂定为长寿区从业人员免费

预防性体检机构（以下简称体检机构）。

（二）体检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印发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目录的通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重庆

市村镇供水条例》《卫生部关于印发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的通知》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试行）》，对六类人群进行

预防性体检：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公共场所

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直接从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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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处理器（材料）生产的人员；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生

产操作人员；直接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人员。

（三）体检项目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从业人员应检查细菌性痢疾、伤寒、病

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

肤病等项目。除以上检查项目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生产

经营者人员还应检查霍乱、阿米巴性痢疾或副伤寒，化妆品生产

人员还应检查手部真菌感染性疾病（如手癣、指甲癣等）、手部

湿疹、发生于手部的银屑病或者鳞屑。

三、预防性体检申办流程

六类从业人员可以由单位统一组织体检，也可以由本人直接

申请体检，单位和从业人员应如实提交资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应提交的材料包括：

（一）注册在长寿区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化妆品和涉水产

品生产企业，公共场所经营单位，饮用水供水单位和餐具、饮具

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等六类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食品摊贩备案信息公示卡》或者《重

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信息公示卡》的复印件，

复印件须加盖单位或者经营者公章（无公章的须法人或经营者本

人签字）；首次申请尚未取得《食品摊贩备案信息公示卡》或者

《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信息公示卡》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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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重庆市食品摊贩备案信息登记表》或者《重庆市家庭集体宴

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表》；

（二）用人单位出具的用工证明或者拟录用证明（体检者系

营业执照法人或者食品摊贩、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本人

的无须提供）；

（三）从业人员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

（四）一寸照片（有人脸识别设备的医疗机构，不需照片）；

（五）书面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体检机构应当核对从业人员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对材料齐

全的从业人员进行免费体检、出具体检报告；对材料不齐全的从

业人员，体检机构应一次性告知其补充完善资料后可免费进行预

防性体检。若从业人员自愿放弃享受免费政策，体检机构可在本

人签字同意后，开展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出具体检报告，并按

照医疗服务项目收取相关费用。

四、预防性体检报告补办及查询

发放预防性体检报告一年内，从业人员因丢失、损毁等原因

需要补发的，可凭本人身份证到原体检机构按原发证日期进行补

发，无需重复体检。行政机关需查询相关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信

息的，可由本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持《重庆市行政执法证》在从业

人员体检的机构进行查询。

五、相关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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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工作职责

各体检机构要严把体检对象入口关，要求用人单位依法依规

认真组织并提供必要的手续，实行实名制体检，确保体检人员为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进行预防性体检的从业人员。建立预防

性体检工作管理制度，公示检查流程及项目，建立从业人员预防

性体检档案，严格按照诊疗操作规范开展预防性体检。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从业人员的隐私，不得把从业健康信息提供给无关机

构或人员。

区疾控中心要做好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的指导，定期分

析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信息报表，发现存在疾病突发的公共场所

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处置。

区卫生健康执法支队对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开展监督

检查，对辖区内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工作开展重点检查，对医疗机

构超范围执业、出具虚假体检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

处。加强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工作的监管。

（二）强化政策宣传

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提高

从业人员对政策的知晓度和认知度，引导用人单位及从业人员做

好体检工作。相关医疗机构要通过政务公开、媒体宣传等形式，

采取宣传专栏、电子屏等措施，强化政策宣传，做好疏导解释和

舆情管控，争取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营造良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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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氛围，确保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顺利推进。

（三）加强信息报送

各体检机构于每月 25 日前将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名册、汇

总表（附件 5、6）电子版报送至区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科。

区卫生健康委联系人：胡倩、廖明初；联系电话：40408927；

电子邮箱：499937271@qq.com。

本文件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关于进一步规范重庆市长

寿区食品公共场所等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工作的通知》（长

卫发〔2019〕101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表（参考）

2.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卡（参考）

3.关于预防性体检流程的说明

4.书面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参考）

5.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名册

6.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汇总表

重庆市长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mailto:3726638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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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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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表（参考）

编号：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盖章）
从业人员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医师签章 检查日期

无 有 备注

1 细菌性痢疾

2 伤寒

3 甲型病毒性肝炎

4 戊型病毒性肝炎

5 活动性肺结核

6 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

7 霍乱

8 阿米巴性痢疾

9 副伤寒

10
手 部 真 菌 感 染 性 疾

病（如手癣、指甲癣）

11 手部湿疹

12 手部的银屑病或者鳞屑

备注：1.从业人员类别为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检查 1—9项）；公共场所直接
为顾客服务的人员（检查 1—6项）；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和直接从事水质处理器（材
料）生产的人员（检查 1—6 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生产操作人员（检查 1
—6 项）；直接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人员。（检查 1—6、10—12 项）
2.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是食品生产销售环节中接触直接入口的食品、食
品设备和器具、食品接触面的操作人员，以及餐饮服务环节清洁操作区内的加工制作及切
菜、配菜、烹饪、传菜、餐饮具清洗消毒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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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卡（参考）

（尺寸 85.6mm×54mm）

（正面）

重庆市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卡

从业人员类别：

姓名： 性别： 照片

编号： （盖章）

体检日期： （有效期一年）

体检机构：

（咨询电话：）

（反面）

重庆市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卡

检查结果：

细菌性痢疾： 伤寒：
甲肝： 戊肝：
活动性肺结核： 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
霍乱： 阿米巴性痢疾：
副伤寒： 手部真菌感染性疾病：
手部湿疹： 手部的银屑病或者鳞屑：

提示：如遗失或损坏，请及时到体检机构补办。

备注：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卡建议各体检机构根据体检对象分类制
作，检查结果填有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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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预防性体检流程的说明

预防性体检工作流程图

不符合 符合

所有检查项目合格

备注：1.资料审核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印发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目录的通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
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卫生部关于印发生活
饮用水卫生规范的通知》《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试行）》，对以下六类
人员进行免费预防性体检：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公共场所直接为
顾客服务的人员；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直接从事水质处理器（材料）生产的人
员；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生产操作人员；直接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人员。

2.体检项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从业人员应检查细菌性痢疾、伤寒、病毒性
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项目。除以上检查
项目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还应检查霍乱、阿米巴性痢疾和副伤
寒，化妆品生产人员还应检查手部真菌感染性疾病（如手癣、指甲癣等）、手部湿疹、
发生于手部的银屑病或者鳞屑。

主检医师作出体检结论，审核医师审核。

不符合者，针对不符
合项进行复查。

资料审核：参加免费体检的对象每人应持加盖单位鲜章（无公章须法人或经营者签字）的营
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食品摊贩备案信息公示卡》（登记表）
或者《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信息公示卡》（登记表）复印件、用工或拟录用
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多人参加体检的，可另附介绍信，注明人员相关信息）、
一寸照片、书面材料真实性承诺书，体检单位核实经营范围是否属于免费体检的六类人群，书面
材料复印件留存备查。

根据渝卫发〔2019〕23 号文件规定确定体检
项目，并按健康体检程序实施免费体检，体检
单位核实体检者身份信息。

自愿缴费体检

体检合格者，7 个工作日内办
理健康合格证明

质

控

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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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书面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参考）

本人（单位）申请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所提供的单位营业

执照、用工证明、有效身份证等相关证照复印件完全真实、有效。

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如有虚假或在有效期内重复体检的（变换工种

等特殊需求的除外），本人（单位）愿按照医疗服务项目补缴相

关体检费用。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重庆市长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长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12 -

附件 5

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名册

单位： 填报时间： 填报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体检日期 体检结论 工种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健康

证号
发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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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庆市长寿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汇总表

单位： 填报时间： 填报人：

本月

体检

人数

检查结果（人数）

细菌

性痢

疾

伤寒

甲型

病毒

性肝

炎

戊型

病毒

性肝

炎

活动

性肺

结核

化脓

性或

渗出

性皮

肤病

霍乱

阿米

巴性

痢疾

副伤

寒

手部

真菌

感染

性疾

病

手部

湿疹

手部

的银

屑病

或者

鳞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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